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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运〔2017〕738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道路危险货物运输
安全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，

省道路运输管理局：  

现将《广东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月 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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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 
专项治理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危险化

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7〕11号），

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任务分工》

（粤交安函〔2017〕1148 号）工作部署，全面加强我省道路危险

货物运输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遏制危险货物运输重特大事故，

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    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开展为期2年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治理，全面

排查我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风险点，健全危险货物运输源头管

控机制和安全监管体制，依法落实运输企业主体责任，提升道路

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保障能力，夯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基

础，加快推进我省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综合治理工作，有效防

范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事故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全面排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风险点。 

1.各地要组织开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分布、危险货物运

输车辆的类型和数量调查，认真分析辖区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态

势，并建立道路运输危险货物企业及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台账。全

面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、评估、管控和隐患治理，强化危



 

 — 3—

险货物运输作业、应急处置等环节的管理要求。 

2.各地要组织对已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道路危险货

物运输企业（以下简称危运企业）、已办理道路运输证的道路危险

货物运输车辆（以下简称危运车辆）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

进行全面安全风险点排查，要求各市企业的安全风险点排查率达

到100%，各企业对所属危运车辆及从业人员的排查率达到100%，

各地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辖区内所有企业的排查率达到100%，

排查采取企业自查自纠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复查相结合的方式，

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是企业自查自纠。企业对照《广东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

业安全风险点排查记录表》（见附件1）和《广东省道路危险货物

运输车辆安全风险点排查记录表》（见附件2）的内容和要求进行

检查并做好记录，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应及时整改；各企业应将填

写好的记录表报所在地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二是主管部门复查。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根据企业自查

自纠情况，组织对辖区内所有的企业及车辆进行安全风险点复查

并在记录表上进行记录，对不符合安全要求、存在安全隐患的企

业应该责令企业限期整改，逾期整改不合格的，由原许可机关依

法撤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应收缴《道

路运输证》暂停运营，待整改验收合格后返还《道路运输证》；对

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从业人员，应责令企业辞退或调整工作岗位。 

 三是各地市交通主管部门将排查情况书面报告及《广东省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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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排查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于 2017

年 10月 31日前书面报省道路运输管理局。   

（二）全面健全危险货物运输源头管控机制。 

3.严格危运企业安全准入。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规范等要求，严把企业安全准入关、严把

车辆安全技术关、严把从业人员资格关。对不符合经营资质和安

全生产条件的危运企业及车辆，坚决不予许可；对车辆达不到技

术等级要求的或车辆罐体不符合质量检验要求的，坚决不予年审；

对雇用或使用不符合从业资格条件人员的企业，坚决责令企业整

改并依法处理。 

4.强化危险货物在运输环节的管控。各地要推动道路危险货

物运输电子运单试点工作，建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联合共管工作

机制，充分发挥电子运单在强化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源头监管和过

程监管中的基础性作用，建立形成“互联网+危险货物运输”监管

模式，提升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能力、保障运输安全、提

高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行业运行动态监测与服务水平。 

（三）强化运输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 

5.各地要督促危运企业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和辨

识，建立风险公告、岗位安全风险确认和安全操作“明白卡”等

制度，做到“清单化”、“痕迹化”管理，在企业内部逐级签订安

全生产责任书，明确各岗位人员具体职责与安全生产责任目标，

并在日常生产中严抓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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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各危运企业要健全从业人员

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，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、业务知识、

操作规程、应急驾驶技能、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教育培训，实现对

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驾驶员等关键岗位从业人员

的培训教育常态化。 

7.各地要督促危运企业落实对所属运输车辆的动态监管主

体责任。危运企业要确保运输车辆的卫星定位行车记录装置符合

有关安装要求，配备充足监控人员确保企业卫星定位监管平台对

车辆实施实时监控，对不在线、超速驾驶、疲劳驾驶、越线行驶

的车辆应及时处理。 

8.各地要督促危运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，完善监测监控设

备设施，大力推广应用风险管理等先进管理方法手段，加强防护

用品、应急救援器材、消防设施装备的配备；各企业每年度的安

全生产投入预算和实际投入情况应向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

备。 

9.各地要督促危运企业按规定落实危险货物运输承运人责

任险制度，引导道路运输危险货物企业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，

充分发挥其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事故预防和经济赔偿功能，保障

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。 

(四)强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监管治理能力。 

10.推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管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。

各地要建立健全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点大数据系统，充分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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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系统，推动全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点和危险源纳

入道路运输综合运输大数据平台，构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运

行评估预警系统，实现信息化、智能化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

风险辨识、分析、评估、预警。 

11.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强化监管队伍建设，提高依法

履职的能力水平。依法依规加大执法惩戒力度，加强对危运企业

及车辆的执法检查，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；强化风险点排查治

理的监督检查，对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要依法采取相应强制措施，

并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和公开曝光，对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

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12.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。各地

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，建立与公安、环保、安监等部门信息

互通协调机制，定期组织开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突发事件应

急演练，通过应急演练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明确相关部门职

责，完善应急指挥协调机制，明晰现场处置程序和救援现场管理，

提升突发事件处置水平。 

（五）深化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

13.各地要充分认识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，按照“法

定职责必须为，法无授权不可为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梳理道路运输

行政监管职责，明确监管责任边界，健全安全监管体制机制，完

善危险货物安全监管长效机制。同时，各单位要加强与公安、安

监等部门的信息共享，实现部门间的联防联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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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部署阶段（2017 年 7 月）。各地要结合实际，制定辖

区内实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整治的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

责任部门，细化工作措施，落实工作职责。实施方案连同工作联

系人、联系方式于2017 年 7月 31日前报省道路运输管理局。 

（二）整治阶段（2017 年 8月至 2018 年 8月，深入整治；2018

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，深化提升）。各地按实施方案要求，围绕

对辖区内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进行风险点全面排查，健全危险货物

运输源头管控机制，落实运输企业主体责任，强化监管治理能力

等方面，扎实开展各项工作，工作进展情况应每季度报省道路运

输管理局，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应于每季度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

相关工作情况书面报厅。厅将定期通报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，

并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治理的巡查和督查工作。 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2019 年 10月）。各地要认真总结本次专项

治理工作情况，形成总结报告于2019年 10月 31日前报省道路运

输管理局，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汇总形成书面报告报厅。 

  

联系人：厅综合运输处 李琼，电话：020-83730685 

省道路运输管理局 刘霜，电话：020-83732216 

 

附件：1.广东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风险点排查记录 

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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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广东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安全风险点排查记录 

表 

3.广东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排查情况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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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省安委会、省道路运输协会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7月 6日印发  
 


